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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淄博

城事

停停车车收收费费不不给给发发票票只只给给收收据据
事发淄博火车站广场西侧停车场，财政、税务部门认定不符合规定

25日，记者带着收据来到张店
区财政局非税局咨询，社会综合科
工作人员说，这种收据早已废止。

“山东省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
性基金统一票据在上世纪90年代曾
经使用过，但后来省财政厅不断规
范相关的公章名称和票样，目前最
小的非税定额发票为5元，也没有3

元的发票，况且那只是个收据。”
现行的发票样式都是统一的，

纸质方面都有水印，并且有相关存
根。除此之外，在非税的定额发票上
也应该有十二位的发票编号，并且
每张发票都是不一样的，该发票上
的七位数字也不知道是什么。即使
这张收据是正规的，现在也已经废
止了，早就不用了。

财政部门：

收据不规范
早已废止

淄博火车站广场西侧一停车场收费却不给正规发票，
只给一张收据，并且停车场没有公示收费标准。此举让不
少市民质疑停车场的做法是否符合规定。

山东前方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仁
君表示，只要收费就要出具正规发
票，不合格的发票或者收据就涉嫌
偷税漏税，如果收费单位不能出具
正规发票，消费者可以拒绝付款，也
可以向税务部门举报。

山东联亨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磊
说，如果偷税金额特别大，将构成偷
税罪，如果构不成犯罪，可由税务机
关进行查处。

律师：

不能出具正规发票
消费者可拒绝付款

随后，记者带着停车场给
的收据到淄博市地方税务局
张店分局咨询，征管科工作人
员介绍，只要是发票就只能由
税务部门出具，这种财政部门
的收据是不能当成发票使用
的，肯定也不能报销。

“市区内的停车场，都会
有山东省地方税务局印制的
定额发票，并有十二位发票代
码，具备法律效力。如果是政

府部门，如公安部门自行车
管理所管辖的车位，由该单
位 在 发 票 上 加 盖 该 单 位 公
章，由相关泊车公司管理的
车位，加盖该公司的单位公
章；这种收费收据没有任何
法律效力。”

“可能铁路部门有他们自
己的规定，我们并不清楚，但
是其他的停车场都用的专用
发票。”该工作人员说。

税务部门：

收据不能当发票使用，无法报销

位于淄博火车站广场西侧
的停车场，就是货运出口及宾
馆和一些门头房前面的空地，
西侧门口处有一个栏杆，车辆
需缴纳停车费后才可进入。

现场只有一名工作人员在
收费，这名工作人员并没有穿制
服。记者从一名司机那里得到一
张收费票据，这张票据并非税务
部门出具的发票，而是一张收
据，名称为《山东省停(看)车专用
收费收据》，盖章单位为青岛铁
路利安服务公司淄博站利民服

务部，收据上还印有编号。
记者询问收费人员有没有

税务部门的发票，对方表示只
有收据，没有发票。记者看到司
机交钱后，收费人员并不主动
给收据。

而有司机说，他们进到停
车点要缴纳7元钱，“我们都是
要交7块钱，其他人交多少不清
楚。”记者在现场采访了3名司
机，他们都交了3元停车费。

据现场的司机说，这个停
车场已经对外承包给个人。

给的是收据，而且不主动给

记者从收据的盖章单位了
解到，这个停车场归青岛铁路
利安实业公司淄博站利民服务
部管理。该服务部一负责人说，
他们的收费经过物价部门审
批，并且收据也符合规定，可以
用作报销票据。

“这就是正规票据，完全可
以用来报销，物价部门也备案
了。”该负责人说。记者也看到
了物价部门的文件，这个停车
场确实有物价部门的许可文
件，收费标准为小型车白天3

元，晚上4元，大型车5元。
“这个停车场收费已经有

十来年了，平时这个地方也没
有几辆车，一些都是火车站内
部的车辆，我们也不是为了营
利，就是找个人在哪里维持一
下秩序。”该负责人解释。

物价部门规定，停车场收
费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必须
是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批，有合
法正规手续，其次对于收费标
准要公示。

对于有的车收7元停车费
的事情，对方表示他们都是按
规定收取，不会出现多收的情
况，如果收7元而给车主3元的
收据也不合适。

收费单位负责人称符合规定

本报记者 李超 见习记者 刘晓

上为有12位编号的正规发票，下为火车站广场西侧停车场
出具的收据。 本报见习记者 刘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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